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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根据《浙江工业大学关于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实施办法》（浙工大发〔2021〕30号）文件，第七条（三）：申请专利、专著和学术论文类“II类特殊学术专长者”，除需由三名本校本专业教授联名推荐外，还需参加由学院组织的公开答辩。答辩通过后，可获得II类学术专项推免资格。
2、 评审流程
（1） 学生申请
申请专利、专著和学术论文类“II类特殊学术专长者”，需由学生本人提出书面申请，并附三位本校本专业教授联名推荐信。
（2） 学院审核
学院收到学生申请，经学院推免生工作领导小组研究讨论，同意该生的申请后，学院启动公开答辩。
（3） 学院组织专家评审
学院审核通过学生申请后，组织由学院学术委员会成员和院外专家组成的评审小组，对学生的学术科研能力和潜力、学术理想抱负等方面进行公开答辩和评审。最终通过投票决定学生是否可获得推免资格。“同意”票需占五分之四及以上。
（4） 公示
学院对通过公开答辩的学生相关材料、答辩情况说明进行公示三天。公示期无异议后可获得推免资格。
